
计划A 计划B 计划C 计划D 计划E

一般意外事故事故致身故及伤残 10万  30万  50万  20万  40万 

飞机意外事故事故致身故及伤残 20万  60万  100万  40万  80万 

公共交通意外事故致身故及伤残 10万  30万  50万  20万  40万 

自驾车意外事故致身故及伤残 10万  30万  50万  20万  40万 

意外医疗费用补偿-扩展医保外用药 5,000 15,000 25,000 10,000 20,000

意外住院津贴-普通病房 100 300 500 200 400

意外住院津贴-重症病房 200 600 1,000 400 800

重大疾病 5万 8万 10万 8万 10万

猝死保障 1万 1万 1万 1万 1万

年缴保费（18~35岁） 260 620 960 470 810

年缴保费（36~45岁） 360 780 1,160 630 1,010

年缴保费（46~50岁） 570 1,100 1,580 950 1,430

年缴保费（51~55岁） 980 1,750 2,380 1,600 2,230

年缴保费（56~60岁） 1,250 2,160 2,880 2,010 2,730

年缴保费（61~65岁） 1,550 2,650 3,520 2,500 3,370

计划A 计划B 计划C 计划D 计划E

一般意外事故事故致身故及伤残 10万  30万  50万  20万  40万 

飞机意外事故事故致身故及伤残 20万  60万  100万  40万  80万 

公共交通意外事故致身故及伤残 10万  30万  50万  20万  40万 

自驾车意外事故致身故及伤残 10万  30万  50万  20万  40万 

意外医疗费用补偿-扩展医保外用药 5,000 15,000 25,000 10,000 20,000

意外住院津贴-普通病房 100 300 500 200 400

意外住院津贴-重症病房 200 600 1,000 400 800

女性重疾 5万 5万 5万 5万 5万

疾病身故 1万 1万 1万 1万 1万

意外面部整容保障 2万 2万 2万 2万 2万

年缴保费（18~55岁） 360 660 960 510 810

年缴保费（56~65岁） 550 850 1,150 700 1,000

8. 此保险计划仅承保在保险期间内有182天以上居住在中国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含香港，澳门和台湾）的中国籍人员。

方案一（菁英健康）

方案二（臻爱女性）

（618保险平台专用）

10.每个被保险人限购买一份，多投无效，不同计划重叠购买的无效。若被保险人在保单有效期内自愿投保由本公司承保的

多种保险产品（不包括团体保险及旅行保险），且在不同保险产品或同一保险产品的不同计划中有相同保障或相同保险利益

的，保险人仅按相同保障或相同保险利益中保险金额最高者做出赔偿，并退还其他保险或计划项下已收取的相应保障或保险

利益的保险费。

11.投保人必须填写健康问卷并由被保险人确认，经审核符合投保条件的方能承保。

中国籍人士

4. 本产品仅限在本公司所属分支机构区域的常住居民投保。

5. 退休人员、家庭主妇只能参与投保计划A。

6. 被保险人因同一意外事由入住普通病房的给付天数不超过100天，其中入住重症监护病房给付天数不超过30天。

7. 本计划不承保在北京市平谷区任一医院发生的治疗。请注意：北京平谷区所有医院的就医均不给予理赔。

9.对于投保计划C的被保险人，其月固定收入不得低于8000元人民币，保险人保留要求被保险人提供其投保时固定收入证明

作为索赔必要材料的权利。

保障内容

菁英健康

保障内容

臻爱女性

1. 本保障的被保险人为身体健康、能正常工作或正常生活的自然人。

2. 被保险人职业必须为1-3类职业，详细请参见史带财险职业分类表。

3. 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可保年龄为18周岁至65周岁。



计划A 计划B 计划C 计划D 计划E

一般意外事故事故致身故及伤残 10万  30万  50万  20万  40万 

飞机意外事故事故致身故及伤残 20万  60万  100万  40万  80万 

公共交通意外事故致身故及伤残 10万  30万  50万  20万  40万 

自驾车意外事故致身故及伤残 10万  30万  50万  20万  40万 

意外医疗费用补偿-扩展医保外用药 5,000 15,000 25,000 10,000 20,000

意外住院津贴-普通病房 100 300 500 200 400

意外住院津贴-重症病房 200 600 1,000 400 800

重大疾病 5万 8万 10万 8万 10万

猝死保障 1万 1万 1万 1万 1万

年缴保费（18~35岁） 290 710 1,110 530 930

年缴保费（36~45岁） 390 870 1,310 690 1,130

年缴保费（46~50岁） 600 1,190 1,730 1,010 1,550

年缴保费（51~55岁） 1,010 1,840 2,530 1,660 2,350

年缴保费（56~60岁） 1,280 2,250 3,030 2,070 2,850

年缴保费（61~65岁） 1,580 2,740 3,670 2,560 3,490

计划A 计划B 计划C 计划D 计划E

一般意外事故事故致身故及伤残 10万  30万  50万  20万  40万 

飞机意外事故事故致身故及伤残 20万  60万  100万  40万  80万 

公共交通意外事故致身故及伤残 10万  30万  50万  20万  40万 

自驾车意外事故致身故及伤残 10万  30万  50万  20万  40万 

意外医疗费用补偿-扩展医保外用药 5,000 15,000 25,000 10,000 20,000

意外住院津贴-普通病房 100 300 500 200 400

意外住院津贴-重症病房 200 600 1,000 400 800

女性重疾 5万 5万 5万 5万 5万

疾病身故 1万 1万 1万 1万 1万

意外面部整容保障 2万 2万 2万 2万 2万

年缴保费（18~55岁） 390 750 1,110 570 930

年缴保费（56~65岁） 580 940 1,300 760 1,120

方案一（菁英健康）

方案二（臻爱女性）

8. 此保险计划仅承保在保险期间内有182天以上居住在中国人民共和国境内之香港、澳门和台湾的人士。

2. 被保险人职业必须为1-3类职业，详细请参见史带财险职业分类表。

保障内容

菁英健康

保障内容

臻爱女性

1. 本保障的被保险人为身体健康、能正常工作或正常生活的自然人。

港澳台人士

9.对于投保计划C的被保险人，其月固定收入不得低于8000元人民币，保险人保留要求被保险人提供其投保时固定收入证明

作为索赔必要材料的权利。
10.每个被保险人限购买一份，多投无效，不同计划重叠购买的无效。若被保险人在保单有效期内自愿投保由本公司承保的

多种保险产品（不包括团体保险及旅行保险），且在不同保险产品或同一保险产品的不同计划中有相同保障或相同保险利益

的，保险人仅按相同保障或相同保险利益中保险金额最高者做出赔偿，并退还其他保险或计划项下已收取的相应保障或保险

利益的保险费。
11.投保人必须填写健康问卷并由被保险人确认，经审核符合投保条件的方能承保。

3. 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可保年龄为18周岁至65周岁。

4. 本产品仅限在本公司所属分支机构区域的常住居民投保。

5. 退休人员、家庭主妇只能参与投保计划A。

6. 被保险人因同一意外事由入住普通病房的给付天数不超过100天，其中入住重症监护病房给付天数不超过30天。

7. 本计划不承保在北京市平谷区任一医院发生的治疗。请注意：北京平谷区所有医院的就医均不给予理赔。


